
民俗調理業者 受委託機關(構)團體 衛生福利部

公告紓困
補貼作業

通知業者
紓困補貼作業

受理申請

業者應備文件
1.申請書

(含佐證文件及身
分證影本)

2.領據及帳戶資料
(含存摺封面影本)

通過不通過

通知業者
限期15日內

補件

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民俗調理業紓困補貼
申請程序流程

本部確認無誤
後撥款至業者
指定帳戶

申
請
階
段

審
查
結
果

審
查
階
段

符合營運困難
條件之業者

備妥申請文件

審查案件

1.審查要件：資格認
定、營業額下降達
百分之十五

2.文件審查：各項文
件欄位、佐證資料
無缺漏或不齊全

向本部委託之
機關(構)或

團體提出申請

通知業者

附件1

將審查結果送
衛生福利部備查


